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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
要

範

即

質

五
旧
曾
飛
福
建
厦
門
。
向
敵
軍
事
鼓
置
 

投
彈
，
炸
傷
敵
船
壹
艘
，
敞
軍
營
房
。 

粮
械
貯
藏
所
。
及
高
射
砲
位
均
中
彈
被
 

毀
遍
重
。

美
駐
華
轟
炸
機
隊
。
爲
應
援
菲
律
賓
美

•
◎
謝 
,
啓 

一 

啟
者
・
日
昨
家
嚴
壽
辰
・
蒙
各
親
友
，。 

踵
門
祝
賀
・
賜
贈
隆
儀
。
感
激
之
爺
。 

謹
藉
杯
盤
。
以
酬
萬
一
-
然
魯
酒
微
薄
一 

。
不
成
做
意
■
故
特
登
數
言
。
重
伸
謝
一 

捆
。 

周
錦
泗
，
錦
超
 

錦
輝
同
敬
啟
一

餐
館
出
 *

。   

te連
屋
蜘
.
薛
尾
齊
蜂
 

價
錢
相
宜
。
如
意
面
議
氏
函
商
不
   

9

縫

@

軍
委
會
域
言
人
宣
布
。
華
軍
在
桂
林
東
北
廿
式
里
松
江
口
埋
伏
・
倭
賊
不
知
 

是
計
・
引
隊
衝
進
・
我
軍
突
起
猛
擊
・
殲
敵
六
百
。
幷
奪
獲
轄
重
無
算
■

障
一
民
 

舞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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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
桂
華
軍
策
動
反
攻
桂
平
。
西
路
部
隊
已
迫
近
城
郊
四
里
地
帶
。
桂
平
西
北
海
軍
之
進
攻
・
昨
日
飛
越
香
港
以
南
・ 

西
南
之
敵
宼
。
亦
被
我
軍
包
圍
・
倭
賊
賣
隊
在
桂
平
之
南
九
里
處
•
企
圖
渡
一
在
南
中
國
海
遇
着
倭
方
逃
亡
船
艦
壹
部

V
anderhoom  T

 P

總
 

都
企
翟
館
周
棠
敗

・
當
時
向
之
襲
擊
■
彈
投
計
中
倭
運
輸

渦
西
江
增
援
西
南
角
之
敵
■
我
軍
分
兵
堵
截
■
敵
寇
復
被
痛
擊
後
退
■

◎
承
頂
生
意
聲
明
 
一 

啟
者
喜
士
定
街
東
四
百
號
門
牌
之
窗
熨
 

生
意
民
H
李
所
業
今
他
志
圖
別
案
願
 

將
該
全
盤
生
意
架
生
用
具
頂
與
朱
碧
容
 

備
價
承
受
準
於
十
月
廿
八
日
上
午
十
一
 

点
在
何
盈
基
事
務
所
交
易
淸
楚
倘X
李 

生
意
與
中
西
人
士
有
數
目
樱
輔
未
淸
者
 

請
依
期
到
去
理
妥
 
一 
俟
交
易
之
後
脈
與
 

承
頂
人
無
涉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一

朱
、碧
 
容
第
敗

@
>

湖
南
廣
西
難
民
陸
續
逃
入
貴
州
。
黔
省
當
局
■
在
獨
一
山
及
其
他
地
方
殷
所
施
一
艦
常
艘
・
貨
船
壹
艘
・
煤
油
船
壹
艘
。

喂
，
諸
君
合
用
者
快
 

ir̂
ip̂
 

篇
紛
厦
弩
大
匕
毎
盒
五
元
縫
 

輝
屑
補
可
每
料
支
一
   

营
策
 
運
血 
獲 
每
架
二
十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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賢
 
音
 

避
另
寄
費
五
毫
輝 

1

內
有
中
西
說
明
書
用
法
一
 

福
機
異
寶
磁
石
録
拾
圓
 

、，

” 

內
有
鉢
明
書
用
法W

賑
••
受
賑
人
數
達
式
萬
名
<。

®

重
慶
市
政
府
宣
布
・
重
慶
市
內
居
民
已
超
過
賣
百
萬
云

@

全
國
慰
勞
總
會
主
席
谷
正
綱
宣
布
"
全
國
慰
勞
會
議
决
贈
送
價
値
五
百
喜
元
一 

硬
物
與
在
華
美
國
軍
士
云
•

△
倭
宣
傳
美
國
已
敗
仗
 

△
三
藩
市
|
美
聯
社
收
聽
委
方
播
音
■ 

日
本
評
論
菲
律
賓
里
堤
港
灣
戰
事
。
有 

謂H
海
軍
將
更
進
採
何
種
步
驟
。
因
關
 

戰
事
祕
密
。
實
屬
不
能
宣
佈
•
但
「
有 

一 
件
現
在
已
拓
淸
楚
。
美
國
對
於
戰
事
一 

已
歸
失
敗
矣
」
云
。

/
决
不
再
延0

現
仍
匿
續
進
行
♦

腎
 

虛
 

腰 痛
 

注

『

十
一 

巒 
三

—

®

定
期
本
月
廿
三
日
。
開
始
代
售
第
七
期
勝
利
公
債
。
幷
通
吿
各
埠
分
會
■ 

廣
行
勸
購
.，
凡
有
僑
胞
購
債
。
可
代
寄
款
交
由
本
總
會
代
辦
八
因
每
千
元
 

得
囘
佣
金
五
元
。
將
款
寄
 

I®
財
部
。
敕
濟
傷
難
。

據
此
。
仰 

所
屬
各
埠
分
會
•
對
於
前
兩
事
項
・
努
力
遵
行
。
俾
收
宏
效
。
牝
 

有
獻
金
購
債
款
項
•
悉
望
於
期
內
。
掛
號
郵
寄
，
自
必
如
件
妥
辦
。
幷
希
 

愛 

國
僑
胞
，
熱
奮
加
倍
。
獻
金
購
債
・
斯
則
勘
平
世
離
。
共
慶
昇
平
・
亦
可
請
與
 

有
利
焉
一
爲
此
合
行
公
吿
•
仰
各
該
分
會
暨
僑
胞
・
一
体
遵
照
爲
聾
。
此
吿
 

， 

駐
溫
哥
華
加
拿
大
華
僑
義
捐
救
國
總
會

* 年
585600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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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菲
島
美
記
者
被
炸
死
 

△
三
藩
市1
合
衆
社
記
者
寶
樹
灯
。
因 

在
里
堤
島
首
都
大
古
笠
賓
採
物
、戰
事
消
 

息
・
遇
偻
機
大
隊
空
襲
皎
城
。
彈
落
處
 

適
爲
寶
樹
氏
所
在
抱
。
彼
因
逃
避
不
及
 

。
當
時
被
炸
中
身
亡
。
當
彼
未
受
難
以
 

前
。
曾
將
美
倭
海
空
軍
大
戰
於
里
堤
島
 

東
邊
之
實
况
傳
逹
囘
美
云
。

△
倭
機
三
批
空
襲
成
都
 

△
重
慶

—
偻
機
三
批
卄
五
夜
空
襲
四
川
 

成
都
。
損
失
未
詳
・
重
慶
市
亦
發
出
警
 

報
•
但
敵
機
不
敢
入
市
。
警
報
五
小
時
 

後
解
除
■

■
倭
賊
或
暫
放
棄
菲
島
 

一
奉
盛
頓
二
十
六
日
電
。
海
軍
部
長
科
里
 

一
斯
多
。
估
計
在
菲
律
賓
。
海
空
大
戰
中
 

傷
沉
倭
寇
全
部
海
軍
主
力
戦
鬥
艦
三
分
 

之
二
。
此
間
海
軍
專
家
謂
倭
艦
隊
非
至
 

其
本
部
被
侵
攻
。
將
不
敢
再
次
出
戰
・ 

倭
寇
已
失
却
其
爲
頤
等
海
軍
國
地
位
。 

彼
等
相
信
樱
艦
之
急
退
。
是
倭
當
局
决
 

定
放
棄
増
援
非
律
賓
。(
最
低
限
度
亦
 

暫
時
放
棄
)

。
此
將
使
美
海
軍
於
最
近
 

之
將
來
。
會
掌
管
中
國
南
海
云
。

月

■

卄 七 號

•
此
石
世
界
上
最
大
魔
力
自
帶
此
飞

•
小
袋
磁
石
之
後
不
久
效
驗
改
一
灘
齡 

醜
運
轉
佳
運
達
到
心
滿
意
足
、 

薛

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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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重
慶
|
據
廣
西
前
線
發
囘
戰
報
稱
•
桂
林
東
北
卄
二
里
間
。
有
倭
軍
壹
隊
圖
 

謀
進
犯
我
 X
 陣
缠
。
開
拔
向
着
松
江
口
方
面
進
來
•
我
軍
偵
知
・
整
隊
抵
抗
 

■
先
遣
靖
銳
生
力
軍
賣
枝
■
向
路
旁
險
要
處
埋
伏
。
及
偻
賊
前
進
隊
完
全
衝
 

過
後
・
埋
伏
隊
突
出
將
敵
退
路
切
斷
♦
我
軍
主
力
再
分
三
面
攻
來
■
倭
賊
倉
 

皇
失
措
。
全
隊
被
殲
・
我
軍
復
奪
獲
軍
械
無
算
。
據
軍
事
發
人
言
稱
•
是
役 

爲
我
軍
保
衞
桂
林
之
最
大
勝
利
■

△
里
堤
美
軍
分
頭
推
進

■ 

△
冉
佔
領
村
鎭
十
九
處

△
里
堤
島
|

麥
卡
度
司
令
部
戦
事
訊
。
在
過
去
廿
四
小
時
內
・
第
軍
佔
領
里
堤
 

島
上
拾
九
替
。
島
之
北
端
已
完
全
被
美
軍
控
制
。
在
四
十
三
里
長
之
莫
軍
 

陣
線
南
端
■ 
II 第
七
師
部
隊
亦
吿
勝
利
。
前
進
約
三
里
 - 
幷
佔
據
公
路
終
点
 

之
布
羅
茵
■
倭
賊
在
布
羅
茵
附
近
曾
豊
度
猛
烈
反
攻
・
但
被
美
陸
戰
隊
奮
勇
 

苦
紙
•
倭
寇
卒
大
敗
撤
退
-

昨
星
朗
二
晨
。
倭
機
壹
大
隊
，
向
単
堤
港
灣
作
大
規
模
之
轟
炸
美
國
船
艦
■ 

英
母
艦
飛
機
升
空
截
擊
■
先
破
镂
機
陣
勢
•.
繼
則
分
隊
作
包
阐
戰
。
結
果
敵
 

悔
被
壁
落
五
拾
三
架
。
高
射
砲
復
酿
落
三
架
。
敵
因
損
失
渦
重
。
急
切
向
後
 

逃
亡
・

美
軍 W
隊
由
里
堤
島
渡
過
三
濁
的
古
海
峽
。
轉
向
蓝
馬
登
陸
♦
經
已
取
得
立
 

足
地
■
倭
腐
炸
機
拾
五
架
。
擬
阻
止
此
隊
美
兵
前
進
。
昨H
衝
至
投
弾
■
美 

•
軍
以
高
射
砲
迎
戰
，
又
擊
落
倭
機
拾
架
云

△
倭
寇
宣
傳
誇
張
勝
利

△
三
藩
市
|
合
衆
社
訊
。
東
京
電
分
誇
張
倭
海
、軍
大
瞬
利
。
謂
倭
艦
隊
在
菲
律
 

賓
海
面
■
傷
沉
美
艦
共
弍
十
四
艘
■
除
前
日
倭
皇
軍
司
令
部
佈
吿
傷
沉
美
艦
 

十
六
鱒
外
。
昨H
/

軍
街
轟
沉
美
母
艦
兩
幾
-
巡
洋
艦
一
艘
。
重
傷
戰
鬥
艦
 

1

艘
。
巡
洋
艦
四
艘
。
最
末
咳
倭
播
音
又
謂
「我
軍
酸
敗
敵
人
已
得
證
實
」云

◎

潘
金
啓
事
 

潘
金
少
年
承
授
祖
傳
跌
打
刀
傷
駁
骨
長
 

于
經
驗
國
人
莫
不
信
而
用
之
兼
教
練
國
 

技喜
士
定
優
界
會
館

門
牌
六
百
八
十
三
號

十
月
廿
日
起
至
明
年
五
月
一
號
止

中
壺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十
月
廿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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爽

 

胞

 

味

 

甘

中

一 

各

「

d
 

/

0a 
r

製
， 

造 發 行

七

，埠
彫
錦

W
大
 

籐

虞

"
丿r
.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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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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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商

丁
 

唾

 

」氐

鑫
理

etT

新

五

,

哀

謝

先
兄
諱
金
泗
字
燕
康
方
公
府
君
痛
於
民
 

國
三
十
三
年
十
月
十
四
號
晨
不
幸
因
 

病
逝
世
積
閏
享
壽
六
十
有
二
歲
經
於
 

同
月
念
壹
日
(
星
期
六
)
午
后
三
時
 

半
在
(
暗
市
黨
)
長
生
所
舉
行
出
殯
 

歸
土
禮
叨
蒙

宗
親
戚
友
鄕
世
誼
惠
賜
膊
儀
花
圈
蔗
 

詞
及
親
臨
執
 B
素
車
隨
行
高
祖
隆
情
 

残
存
均
感
哀
此
鳴
謝

功
服
兄
霖
康
拭
涙
稽
首

豉
 油

/

.
么
 

营

—

」 

本
公
司
自
豢
肥
猪
。
宰
選
上
等
肉
料
十
醜
 

以
上
等
材
料
。
配
製
各
式
臘
味
.
味
美
適
■
 

口
"
經
本
市
衞
生
局
"
認
爲
遍
合
衞
生
，.加 

給
予
准
照
•
批
發
零
沽
、一
價
錢
相
值
一$

 

胞
光
顧
。
請
認
招
牌
爲
記
：

原
油
臘
鴨
每
只
三
元
，
白
油
腸
每
磅
八
等
公 

五
花
臘
肉
每
磅
五
毫
「

腸
毎
南
!II

 

腊
猪
咀
每
磅
三
寿
五
 

J■
 

•
招
商
代
理
一
利
標
從
優•
殲

司
理
人
丘
發
參
謹
敗
" 

★
1

衣
裳
常
備
鹹

化
裝
品
文
房
用
具
大

，發
售
中
 

膏

華
旬
刊
中
美
週
報
中
國
之
命
運
自
由
 ̂
 界 

月
刊
天
香
醬
園
出
品
僑
胞
惠
顧
特
別
歌
迎
 

•

代
理
美
國
紐
約
•

人
生
出
版
社
(
丁
原
瞽
學
博
士
編
著
~
 

!

1

^

»

^

^

■
寄
費
在
內
，
)

^
一̂

0
 

民

幽A
 

生

3N
 

肉

M

加
拿
犬
 

復

 

興

 

公

 

fr^

功
服
弟
卓
康
金
祿
拭
淚
稽
首
 

茲
將
以
惠
列
后
 

恕
不
稱
呼
， 

坤
溯
源
總
堂
紫
車
 

域
毋
溯
源
分
堂
 

詞 

城
埠
暢
祺
 

鳳
廷 
澤
生 
奉
慈

隣
英
軍
奇
襲
敵
人
得
手
 

巴
黎n
七
日
電
。
聯
軍
總
司
令
部
宣
佈

不
受c
・0
 D
。僑
胞
見
諒
 

凡
購
現
代
男
女
性
生
活
及
其
 

衞
生
新
法
 
一 
書
者
.
.
.
.
 

■
隨
書
贈
送
曲
 

男
女
兩
性
內
外
體
形
狀
解
剖
 

圖
圖
共
十
五
幅
印
成
一
 
大
套

&

。
英
軍
忽
渡
斯
超
地
河
口
側
蟹
敵
人
之
 
鈺
棠
 

子
倫
 

奕
週 

宜
琨
 

妙
永 

南
翼
。
約
有
兩
英
里
便
可
與
加
兵
相
會
 
仝
花
圈
素
車
 

本
地
方
文
瀾
 

雷
健
兒

店

5

 

J
S

F

l=
圖
畫

△
湖
南
倭
賊
又
佔
寧
遠

•
中
國
最
高
指
揮
部
是
日
官
布
■
健
賊
由
湖
一

。
敵
軍
約
 
一 
萬   

^
 千 

。
降
者
數
百
人
■

雷
夢
熊
 

方
裕
文
 

哪
伯
偉
 

仝
花
圏
 

膊
儀
五
元
 
李
漁
彰
 B
儀
五
元
 
林
富
南
 

聰
儀
嚙
元
 
張
秋
成
解
儀
常
元
 
馬
寧
善
 

炳
堯 

仝
花
圈
 

素
車 
•
錫
球
踢
文
 

錫
田
 

錫
良
 

仝
花
圈
素
車
 

黄
桐
漢

都
朗
度

夫

IM!
受
困
一

用
△
一

祁
陽
南
下
•
八
日
間
推
 

與
敵
戰
苦
於
寧
遠
西
南

期 五

0
卑
時
大
學
昨
行
授
學
位
禮

進
六
拾
里
•
已
府
寧
遠
佔
領
-
我
审
退
至
郊
外
・

B.

◎

宜
僱
華
工
多
名
 

茲
宜
僱
華
工
多
名
做
紙
儡
及
板
偈
工
作
如1
 者
請
照
址
往
工
務
 

選
擇
局
掛
號
可
也

E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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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
者
弟
此
次
奉
錦
碌
埠
黃
江
夏
分
堂
命
出
席
雲
埠
黃
九
豆
總
堂
 

第
四
居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蒙
黃
江
夏
總
堂
、
民
星
閱
書
報
一
社
、
惡 

愼
伙
黃
江
夏
分
堂
及
各
團
体
開
會
歡
迎
幷
設
議
筵
款
待
 

高
誼
 

隆
情
至
深
感
激
今
因
囘
埠
匆
促
求
能
一
 
一 
踵
門
拜
別
抱
歉
殊
甚

店

 

裳

 

衣

 

軍

 

派

 

陸

郊
。
杏
寧
涼
爲
湖
南
省
公
路
交
通
中
心
■
離
桂
林
之
東
复
百
姿
十
里
。
倭
賊 

是
次
進
犯
寧
遠
爲
求
鞏
固
其
攻
桂
左
瞿
。

又
訊
爲
打
破
平
南
區
難
關
・
僕
賊
現
又M
 
動
大
隊
生
力
軍
至
前
線
。
準
備
發
 

動
新
攻
勢
云
■

男
女
各
款
衣
裳
 
二
然 

褸
♦
短
褸
•
帽
/
 

•
俱
■

营

 

貨
眞
價
養71^

 

賣
，
請
趁M

1W

昨
星
期
三
日
 

卑
読
大
學
新
任
校
長
麥
一
李
祿
我
素
車
 
林
金
葉
 
王
餓
漢
仝
花
圈
 

懇
士
氏
。
舉
行
正
式
就
職
禮
•
同
時
授
澤
生
 

門
仲
 

仝
花
圈
 

忠
信

UJ
花
圈

蕭 

權
仝
花
 

李
錦
燦

余亠

名
譽
法
律
學
位
與
美
國
駐
加
大
使
亞
他
 

頓
氏
•
中
國
駐
加
大
使
劉
師
舜
。
英
國

△
安
全
大
會
請
帖
將

△
華
盛
頓1
美
國
務
卿
次
長
史
辿
丁
尼
氏
■
昨
日
在
國
務
部
宣
稱
，
聯
盟
國
安
一
駐
加
高
級
一
委
員
麥
唐
納
氏
暨
駐
加 

全
大
會
議
請
帖
將
於
十
二
月
間
發
次
會
聯
盟
國
政
府
。
會
議
日
期
大
約
在
於
一
軍
用
令
官
比
篤
斯
氏
少
將
。
聞
所 

明
年
初
春
"
大
會
目
的
县
使
各
國
批
准
四
强
在
承
京
巴
旦
頓
渥
議
决
之
國
際
一
學
位
。
爲
卑
詩
大
學
之
最
而
賞
給
 

安
金
組
織
約
章
。
至
於H
巴
頓
海
談
判
去
經
解
决
之
件
。
准
於
大
會
未
開
以
一 

。
行
刼
不
遂
之
空
軍
將
定
刑
 

前
由
四
强
外
交
人
員
决
奪
之
。

一
昨
行

ill 
結
治
賴
奴
區

Hi 瑪
梳
錦
行
 

.
△
第

H
 

一
之
空
軍
人
昌
妙
烈
氏
。
各
情
業
詰
本
報
 

.

号
可
"
雷
卩 

;

昨
在
警
衙
提
任
已
自
認
有
罪
•
現 

^
^

一
一
寓
叶
四
空
軍
•
繼
續
議
炸
華
南
倭
賊
陣
地
及
供
應
線
•
昨
廿 
候
空
軍
部
消
息
始
定
加
云
。

车
祖
根
仝
花
圈
 
李
兆
松
花
圈
 
李
金
道
 

劉
金
社
仝
花
圈
 

華
桂
花
圈
 

張 

焯
 

黃

廉
 

聚
華
 

錦
耀
 

慶
民
 

善
榮
 

啟
泰
、
惠
棠
 

步
祺
 

聰
漢
 

業

銘
 

樹
榮
 

也
榮 

寶
權
 

錫
揚
 

余 
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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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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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t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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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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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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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
之 

厶

一

仝
紫
山
花
圈
 

貳
元
 

雷
宜 

貳
元 

帝
力 

濠
溪
房
素
車

儀
三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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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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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能
節
儉
金
錢
 6

煦
儀
三
元
 

陸
世
煦
儀
 

时
儀
二
元
五
毫

8

-
謹
綴
數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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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
報
端
藉
鳴
謝
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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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
季

◎
駐
溫
哥
華
加
拿
大
華
僑
義
捐
救
國
總
會
公
保
 

爲
公
吿
代
售
坎
債
獻
金
延
期
事
・
照
得
本
總
會
。
經
前
九
月
廿
三
日
從
事
開
收
 

雙
十
獻
金
以
還
•
幸
承
 

僑
界
團
体
個
人
■
熱
烈
奉
獻
。
計
至
目
下
"
獻
金
者
 

。
約
有
三
干
名
。
金
額
有
國
幣
八
十
餘
萬
元
。.非
賴
衆
擎
・
曷
克
臻
此
。
原
議
 

本
月
廿
二
日
依
期
收
束
-
惟
歷
覩
 

僑
胞
之
進
金
恐
後
•
忠
誠
加
奮
■
果
如
準
 

時
止
截
•
未
免
辜
負
德
意
。
而
昨
經
，
坎
府
委
託
代
售
第
*
期
勝
利
公
債
・
又 

以
睦
鄰
修
好
。
同
篇
共
禍
起
見
"
亦
經
承
命
舉
辦
。
爲
統
籌
兼
顧
情
理
兩
全
計
 

。
業
經
常
委
會
决
議
兩
項
辦
法
如
左
。

，

㊀

徵
募
雙
十
國
慶
紀
念
獻
金
。展
期
兩
星
期
由
本
月
廿
三
至
十
一
 
月
六
日
止


